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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进行了概述,并运用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分析了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优越

性,指出了目前影响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优越性发挥的问题在于工程造价不能准确地代表工程价值,缺乏完善

的造价市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找到合理的综合单价,使工程造价尽可能代表工程价值;建立高素质的工程造

价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建筑市场造价市场的完善。

关键词 工程量清单计价;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9)04-0058-04

EconomicsAnalysisonPricingModelofConstructionQuantityList

ZHOUYuan
(DepartmentofAudit,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papersummarizesthepricingmodelofconstructionquantitylist.ByemployingMa-
rx’stheoryofvalueandprice,thispaperanalyzestheadvantagesofpricingmodelofconstructionquanti-
tylist,pointsouttheproblemswhichinfluencetheadvantagesofpricingmodelofconstructionquantity
listand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pricingofconstructionquantitylist;Marx’stheoryofvalueandprice;problem;coun-
termeasure

  2003年7月1日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作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1]。工程量

清单计价模式是有别于传统预算定额计价模式的另

一种工程造价计价方式,是工程造价深化改革的产

物。服务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性定额计价方式,
在市场经济化的今天,已经不能适应建筑市场的需

要,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取代预算定额计价方式有

其经济学的优越性。笔者运用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

分析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优越性,探讨了阻碍工

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优越性发挥的几个问题,提出了

相应对策。

  一、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简述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
招标人或招标人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制反映

工程实体消耗的工程量清单,并作为招标文件的一

部份提供给投标人,由投标人依据工程量清单自主

报价的一种计价方式[2]。工程量清单是表现拟建工

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措施项目、其它项目名称和

数量的明细清单,是由招标人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价规范》附录中统一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编制的。包括分部

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它项目清单。工

程量清单计价采用综合单价计价。综合单价是指完

成规定计量单位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

用费、管理费、利润、并考虑风险因素[1,3]。
工程量清单计价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定额计价的

全新的计价模式。定额计价模式一般是根据建设单

位提供的全套施工图,以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公布

的工程预算定额为主要依据,由造价编制者按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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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计价程序和方法计算工程造价。而在工程量清

单计价模式下企业根据自身能力报价,如计价规范

中措施项目,在工程量清单中只列“措施项目”一栏,
具体采用什么措施,如模板、脚手架、临时设施等详

细内容由投标人根据企业的施工组织设计,视具体

情况而报价。计价规范中人工、材料、施工机械有具

体的消耗量,投标企业可根据企业定额和市场价格

进行报价,充分体现了竞争性。

  二、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经济学
分析

  1.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关于商品价值的简述

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或基于生产价值的价格理

论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
商品价值的“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

动,也就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商品价值的“量”是由生

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然而,商品价值

内在的“质”和“量”只有通过外化的形式才能表现出

来。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依次经历了“简单的价值

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

成为完善的“货币形式”[4]。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

(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
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

的必然表现形式”。商品价值表现在货币上,或者说

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商品价格。“价格是物化

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这就是商品价格的本

质规定。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时,由于

部门之间的竞争,使不同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平均化

为相同利润率的时候,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在

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经常是不平衡

的,因此,商品价格经常与价值背离。“为了使种类

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带有个别色彩的条件下生产

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

场价值相偏离,即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市场价值,这就

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便把社会

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

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

种需要,商品就必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
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也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的

竞争压力没有达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带到市

场上 来,商 品 就 必 然 会 高 于 它 们 的 市 场 价 值 出

售”[5]。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短期内还要受到供求

关系的影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2.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是对马克思的价值价格

论的科学运用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相对于定额计价模式更符

合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定额计价模式中规定的消

耗量和有关施工措施性费用都是按社会平均水平的

原则编制的,以此为依据形成的工程造价基本上也

属于社会平均价格。这种平均价格可作为市场竞争

的参考价格,但不能反映参与竞争企业的实际消耗

和技术管理水平,不能反映建设该项工程的实际价

值。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则体现出更多的经济学优

越性。
首先,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工程

综合单价由企业自主报价。各投标单位根据甲方或

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清单自主报价。施工企业可

将经济、技术、质量和进度等因素经过科学测算,细
化到综合单价的确定中,并对工程造价中自变和波

动较大的因素如建筑材料价格及具体工程施工措施

费和管理费进行成本测算,进而报价。自主报价体

现了马克思价值价格论的劳动价值论观点。施工企

业根据自身的劳动消耗及就本企业而言完成该项工

程的价值提出合理的价格。即若该单位中标,则工

程造价(工程的价格)与建设该工程所需价值紧密联

系。
其次,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充分引入了市场竞

争机制,并通过竞争确定招标、投标双方均能接受的

工程承包价,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在工程量清

单计价模式下,投资方提供工程量清单,提供招标文

件,并将该工程所需信息尽可能公布。所有的投标

人处于平等的平台进行竞争。并有效避免了个别投

标单位因预算人员的编制水平、素质的差异而造成

工程量计算偏差,评标、定标工作在量的方面有共同

的竞争基础,防止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太大的价格

波动,从而使工程造价与工程价值更趋一致。

  三、影响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优越
性发挥的几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工程量清单计价模

式下工程造价应是工程价值的反映,合理的工程造

价即工程价格,应能代表工程价值。我国工程量清

单计价模式的实践中由于存在下列问题致使工程造

价不能完全与工程价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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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造价不能准确地代表工程价值

造成工程造价不能准确的代表工程价值的原因

在于:
(1)在投标报价过程中往往没有形成合理的综

合单价。从投标单位角度而言,目前企业普遍缺乏

自主的报价能力。由于大多数施工企业未能形成自

己的企业定额,多数还是按照地区定额各相应子目

的工料机消耗量乘以工料机的市场单价,再加上由

地区定额制定的按工程类别的综合管理费率和优惠

折扣系数。这相当于把一个工程按清单内的细目划

分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去套用定

额,实质是沿用了定额计价模式去处理[6]。加之从

事企业内工程造价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层次不齐,
在编制综合单价时,高估漏算太多从而影响了整个

清单的编制质量,使整个综合单价不能完全体现工

程的实际价值;从招标单位角度而言,目前,招标人

往往没有能力独自编制拦标价,招标人通过聘请造

价咨询单位或招标代理单位进行拦标价的编制。造

价咨询单位或招标代理单位编制的依据也并非其根

据市场编制的定额或市场价格,为了及时完成委托

任务,也为了减少自身的风险,往往也是依据各地区

定额相应子目的工料机消耗量乘以工料机的市场单

价,再加上由地区定额制定的按工程类别的综合管

理费率和优惠折扣系数确定拦标价的综合单价,从
而使拦标价订得过高而失去了拦标价的意义。

(2)在实际评标过程中,不少专家未能严格按照

评标办法中的各项标准来评定标书的质量,更多关

注的是标书最终报价的高低,而很少深究所报单价

的构成及来源是否科学合理,将“合理低价”的标准

择标变为仅以“低价”择标。结果是施工单位采取不

平衡报价,利用投标时相对于招标人充分的经验,判
断可能会增加工程量及减少工程量的项目,或可能

会取消的项目采取不同的不合理单价。
(3)工程建设及决算过程中综合单价制定不严

密。投标单位中标后,往往会运用其相对于招标单

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信息优势、专业优势要求变

更,提出并签订更有利于自身的施工合同从而导致

工程综合单价偏离工程价值。

2.缺乏完善的造价市场,工程造价偏离工程价

值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论,各投标单位预估的

工程造价可能与工程价值背离,但市场完善,工程造

价会以工程价值为基础上下浮动,并最终与价值一

致。目前,我国造价市场尚不完善,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国家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对造价没有严格的

监管措施。国家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工程的监控

主要在于工程是否合法合规,工程管理是否存在营

私舞弊行为,对于造价严重偏离价值的行为缺乏相

应的制度或立法给予惩处。
(2)招投标市场缺乏真正的信息公开及公平竞

争。招标信息的发布,不能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招标条件的设置往往也带有歧视性。

(3)造价协会对于造价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

工作尚不完善。

  四、保障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施行
的几点对策

  1.使工程造价尽可能代表工程价值

(1)在招投标阶段,形成准确的综合单价。对于

投标企业而言,建立企业内部定额。企业必须充分

认识到企业内部定额的重要性。它是施工企业在竞

争中发展的需要。企业定额的建立步骤如下:在国

家统一定额的基础上,分析筛选出本企业施工适用

的定额子目;根据本企业的施工组织、技术水平、科
学管理水平科学地测算定额子目的人工、材料、机械

的消耗量(实体性消耗量);发挥企业自身优势;自行

制定人工单价、材料单价、机械台班单价,对单价建

立详细的数据库;根据企业自身实力制定各种费用

标准;根据竞争策略,健全和完善企业定额[7]。
(2)工程实施及结算过程中形成合理综合单价。

首先选择适当的合同形式。施工合同是工程建设的

主要合同,是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工程造

价控制的主要依据。因此,发包人对施工合同的管

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很多人把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

和合同类型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混淆,认为工程量

清单计价就是固定单价,工程量按实调整,承包商承

担单价风险,业主承担工程量的风险。实际上,按工

程量清单计价可以采用不同合同类型来签定合同

价。众所周知,建设市场基本是一个买方市场。然

而,在现实中并非每一个投资方在任何时候都处于

有利的市场地位,工程建设中还需要施工方有积极

性。因此,一个科学的合同应包含风险约束与积极

性激励这两种机制。在清单计价的工程中,工程合

同计价类型的选择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交易主体

对项目风险的可控性、项目风险的出处、项目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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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性、项目进度要求、成本可控性要求、业主的专

业管理能力。其次,加强变更控制。变更的控制是

清单计价模式下投资方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因素,
也是清单计价模式能否得以有效履行的一个非常关

键的要素。变更的处理往往成为清单合同纠纷的主

要诱因。清单计价模式下变更一般包括实体性变更

和措施性变更两种类型。实体性变更主要涉及量和

单价的确定两方面,尤其是针对变更单价的确定要

充分考虑原清单合同价格的约束力,承包商不应利

用工程变更来获取超额利润。若确因业主原因发生

变更而造成承包商产生额外损失的,承包商可以提

供证据,通过索赔渠道获得补偿。措施性变更因其

未明确具体项目要特别注意其包干性质。不能有按

实结算的传统思维,认为施工单位实际采用了更经

济的技术措施,由此产生措施费用投入的减少应

予核减。同时也要注意某些已经包含(或隐含)在
合同总价中包干使用的措施发生费用,避免重复

计取。

2.建立高素质的工程造价专业人才队伍

(1)注重工程造价人员的培养。优秀的工程造

价人员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必须充分了解本企业

的施工组织、施工工序、施工技术、项目管理中的优

劣,从而提出有利于企业的报价,使工程投标报价尽

可能与该企业完成工程的价值一致。对于招标人而

言,要努力提高水平,严格控制拦标价编制,还应努

力学习业务,或加强对受托单位的管理,可采取一定

的惩罚措施,或激励措施。如若所有投标单位的投

标报价均小于其拦标价的10%,则减少支付其受托

费用。若所有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均小于其拦标价

的20%,则不但不支付其费用还应向受托单位索

赔[8]。
(2)组成具有专业水平的评标委员会。评标的

关键在于评委的水平,称职的评委不但应在本专业

能力强,更应懂得施工、管理、经济、法律、造价等方

面的知识,这样才能有效地评估施工方案和工程造

价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出具有丰富的施工经验、良
好的企业效益、较低的报价、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的

中标单位。合理低价中标不仅仅局限于总价评审,
也应包括单价评审。对于明显低于其它单位报价的

单价,评委也应进行详细询问及分析。

3.促进建筑市场造价市场的完善

(1)国家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应对造价进行严格

的监管。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对被检查单位的

项目从造价角度进行严格审查。如合同价制定是否

合理,变更是否合理,变更价格是否符合市场及项目

本身的要求。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应从行政角度

给予惩处。
(2)招标信息应更加公开,对拟投标单位的限制

应尽可能减少,不排斥潜在投标人。严格按照国家

规定,在规定的媒介公布招标信息,在规定的时间接

受投标要求,使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均能公平的参与

投标,提供自己的报价。委托招标代理等专业机构,
充分选择投标单位。

(3)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如定期搜集造价信

息,发布造价信息。对各协会会员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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